
 

 

证券代码：000428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2017-046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无新增、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开始时间为 2017年 6月 1日（星期四）下午 14：30。网络投票时

间为 2017年 5月 31日下午 15:00至 2017年 6月 1日下午 15：00。其中，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 年 6 月 1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17年 5月 31日下午 15:00-2017年 6月 1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3）会议地点：长沙市解放东路 300 号华天大酒店芙蓉厅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蒋利亚先生主持。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2、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授权代表）共计 9 人、

代表股份数 633,339,29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2.1575%。其中：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授权代表）3 人、代表股份数 633,084,597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62.1325%。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6 人、代表股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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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7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25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7 人、代表股份数

2,430,37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2385%。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或列席股东大会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8 人，出席 5 人，董事向军先生、侯跃先生，独立董事

陈永祐先生因公务出差，未能出席现场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5 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易欣女士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4）湖南湘楚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此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 2 项议

案。 

2、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一、《关于补选李征兵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33,118,697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652%；反对 68,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7%；弃权 152,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1%。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2,209,77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

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9232%；反对 68,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979%；弃权 152,6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789%。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根据相关法律、深交所相关规则及《公司章程》，上述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二、《关于全资子公司湖北华天申请经营性物业贷款授信并由公司为

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33,118,697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652%；反对 68,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7%；弃权 152,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1%。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2,209,77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

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9232%；反对 68,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979%；弃权 152,6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789%。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根据相关法律、深交所相关规则及《公司章程》，上述议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湘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惠  刘婉斌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没有股东或股东代

表提出新的提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湘楚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6 月 1 日 




